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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法律规制

崔勇涛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兼具治理客体与主体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性容易引

发利益冲突、规则俘获、合法性危机及政治化倾向等风险，而协同治理与合作博弈理论也印证了对其进行国际法律

规制的必要性。 当前国际法律在规制该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传统国际法存在规制对象与方式的错位，专门的人工

智能国际硬法尚未形成，相关国际软法又呈现碎片化与低效的特征。 对此，国际社会可通过在传统国际法中增设人

工智能条款、以双边和区域协定为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国际硬法形成、制定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的国际软法规范、
发挥联合国协调作用和完善人工智能专门治理机构组织章程等路径完善规制体系，最终平衡公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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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４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

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更新，它是一种颠覆性技术，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重大变革，同时也给既

存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等带来重大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蕴含的风险及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已经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国际组织、国内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也都在研究制定防控

人工智能风险、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 但是，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复杂性

且更新迭代越来越快，上述国际组织、国内相关部门不得不同设计、开发、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私营部门①加

强交流与合作，以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能力。 私营部门作为最为了解和熟悉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也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进程中。 部分国际组织也认可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治

理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出的诸如协同治理等理论也都将私营部门作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的重要一环。 可以

说，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中特别是在制定技术标准、伦理标准等国际软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有必要对私营部门广泛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象进行反思。 私营部门

毕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是否能够真正履行治理主体的责任？ 能够参与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私营部门一般属于大型科技企业，其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是否会借助全球治理平台巩

固已有的科技优势进而形成市场垄断？ 在大国博弈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形下，人工智能大

国是否会借助本国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参与全球治理的契机输出本国的人工智能标准、规则，进而形成新的规

则霸权？ 笔者认为，虽然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多元共治的重要一环，但是鉴于私营

部门的逐利性及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者被动介入大国博弈的漩涡之中，国际社会有必要通过国际法

律对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必要规制。 诚然，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不一，在国际层面达成能

为各国所接受的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尚有困难。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人
工智能蕴含的风险正在变为现实，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其权力也会相应扩

张，如何规范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实践成为一个复杂且迫切的问题，故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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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的国际条约、习惯等国际硬法，也包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一定效果的国际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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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克服可能存在的弊端。

一、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双重角色

在人工智能时代，私营部门利用自身“知识权威”的地位，不仅成为技术的研发者，同时也是标准制定的

主要参与者，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私营部门不仅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客

体，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出现。
（一）私营部门作为治理客体

人工智能私营部门更多以治理客体的角色存在。 无论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ＮＧＯ）制定的软法，绝大部分内容是要求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在人

工智能的研发、出售、使用等各个环节中履行义务，保证人工智能技术沿着“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方向前

进，以免侵犯人权甚至威胁人类自身的安全。 私营部门作为治理客体，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环节中极为关键

的一部分。 当前，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范都属于软法或者原则性较强的硬法，其实施效果取决于

私营部门在其日常经营中是否遵守软法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及如何遵守。 目前，大部分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型

人工智能企业都已经将国际软法规定的原则、规则、标准等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设计等各个环节，人工

智能的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已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 例如，ＯｐｅｎＡＩ、微软等一些大型科技企业都已经组建

了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将伦理规范嵌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各个环节进行风

险评估，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安全、可控等。① 在当前硬法制定困难重重、软法规范不统一的情况下，私
营部门的自我治理将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

私营部门除了作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客体之外，还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体的身

份出现。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国际组织和国内相关政府部门难以应对新技术

带来的治理难题，不得不求助于兼具新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身份的私营部门，希望通过与私营部门的交流、
合作制定符合新技术实际的政策和规则。 在此背景下，私营部门被吸纳进相关机构或者被邀请提供建议，成
为人工智能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

私营部门作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体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私营部门广泛参与国际组织

人工智能政策、标准的起草，对人工智能国际软法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很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亚
太经合组织、Ｇ２０ 等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发布了若干人工智能监管建议、标准等具有软法性质的文件，尽管

这些文件都是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制定的，但是私营部门在上述文件、标准的起草、讨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例如，在《布莱切利宣言》起草和定稿的过程中，英国就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途径向 ＯｐｅｎＡＩ、谷歌、百
度等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私营部门就其中的技术标准、研究规范等具体内容提出了许多专业性

意见，其中部分意见被宣言吸收，对宣言内容的最终确定产生了较大影响。② 除了《布莱切利宣言》之外，私
营部门也广泛参与了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文件，如《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Ｇ２０ 人工智能原则》《全球

数字契约》等。 第二，一些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型人工智能企业的代表被吸纳进国际组织专门成立的人工智

能治理机构，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专门机构中代表了行业利益，不仅为上述机构制定

标准、建议等文件提供了技术、信息支持，同时也提高了这些软法的权威性。 例如，联合国秘书处成立的人工

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的 ３９ 名成员中就包括索尼首席技术官 Ｈｉｒｏａｋｉ Ｋｉｔａｎｏ、ＯｐｅｎＡＩ 首席技术官 Ｍｉｒａ Ｍｕｒａｔｉ、
微软首席 ＡＩ 官 Ｎａｔａｓｈａ Ｃｒａｍｐｔｏｎ 等来自私营部门的代表。③ 第三，私营部门积极参与 ＩＮＧＯ 成立的人工智能

专业机构，也组建了若干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风险防控的行业自治机构，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行业

自治和自我监管中的主要力量。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自身蕴含的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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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Ｇａｒｙ Ｅ．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 ＆ Ｃａｒｌｏｓ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Ｓｏｆｔ Ｌａｗ ２．０：Ａｎ Ａ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ｒｔｉfi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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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 Ｓｔｏｋｅｌ Ｗａｌｋｅｒ， ＵＫ ＡＩ Ｓｕｍｍｉ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ｇｒｅ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Ｉ Ｒｉｓｋｓ， 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
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４００２４４⁃ｕｋ⁃ａｉ⁃ｓｕｍｍｉ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ｇｒｅ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ｉ⁃ｒｉｓｋｓ．

Ｓｅ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ｄ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ｅｎ ／ ａｉ⁃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ｄｙ ／ ｍｅ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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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日益显现，私营部门为了回应社会关切，同时也为了防控人工智能风险，积极参与 ＩＮＧＯ 组建的人工智

能专门机构，并组建人工智能行业自治机构，对人工智能研发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风险防控策略开展讨论

与研究。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于 ２０１９ 年成立 ＡＩ 委员会，首任联席主席由创新工场董事长兼 ＣＥＯ 李开复博

士和微软总裁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Ｌ． Ｓｍｉｔｈ 出任，委员涵盖了产业界知名人士；①安全 ＡＩ 联盟创始成员则包括 ＯｐｅｎＡＩ、
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Ｃｏｈｅｒｅ 和 ＧｅｎＬａｂ 等大型语言模型初创公司及亚马逊、微软、谷歌、英伟达、英特尔、ＩＢＭ 等互联网

巨头。②

综上，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双重角色既是人工智能时代协同治理、敏捷治理等理论和现实

的必然要求，也构成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治理悖论，给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和挑战。
一方面，私营部门作为关键的治理客体，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对象，需要自觉遵守和内化治理机构颁布的

行为准则、技术标准、伦理规范乃至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又是积极的治理主体，深度参与上述准则、
标准、规则的制定，为上述文件的制定提供重要的专业意见和解决方案，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法律特别

是国际软法的制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私营部门的双重角色给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带来了除人工智

能技术风险以外的规则制定权冲突、责任归属模糊等新型治理风险，需要国际法予以规制，以保证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合理性、民主性与实效性。

二、双重角色定位下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风险分析

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兼具治理客体和治理主体的双重角色，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私营主体毕竟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主体，资本逐利性导致其与其他治理主体的目

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加之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其政治化和国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允许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

理存在若干风险。
（一）危害市场竞争和公平正义

私营部门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市场主体，追逐利润也是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国内和全球治理的根

本所在。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如政府部门、专家、公益机构等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当与其

他主体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时，私营部门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平台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标准或

者其他规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③ 此外，能够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私营部门大多是具

有广泛影响力和掌握前沿科技的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它们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有可能

借助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平台，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制定能够巩固自己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的规范，进而垄

断国际市场，危害市场竞争和公平正义。
国际社会已经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形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对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提出了

伦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要求，私营部门也根据这些共识构建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审查和风险防控机制。 但从

目前来看，私营部门的自我治理存在流于形式、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问题，很多私营部门将构建伦理机

构和风险防控机制作为政治游说和取悦大众的营销工具，以此规避监管或者延缓政府的立法进程。④ 例如，
很多企业已经组建了伦理委员会，但是伦理委员会基本上没有实权，无法否决公司的议题或研发项目，⑤甚

至无法对企业人工智能研发进行伦理审查。⑥ 可以说，在当前人工智能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抢

占市场和营利，私营部门无意于自我治理，而是更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创新。⑦ 面对此种现象，私营

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初衷令人怀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世界经济论坛成立“ＡＩ 委员会” 李开复出任联席主席》，载央广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ｒ． ｃｎ ／ ｂｊ ／ ｙｇｊｚ ／ ２０１９０１２４ ／
ｔ２０１９０１２４＿５２４４９２４０３．ｓｈｔｍｌ。

参见《谷歌、英特尔、微软、英伟达等 １４ 家公司组建安全 ＡＩ 联盟（ＣｏＳＡＩ）》，载搜狐网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７ｘ２４ ／ ２０２４⁃０７⁃１８ ／ ｄｏｃ⁃ｉｎｃｅｑｑｃｐ５８９５０００．ｓ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Ｂｅｎｔｈａｌｌ ＆ Ｊａｋｅ Ｇｏｌｄｅｎｆｅ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１ ＡＡＡＩ ／ ＡＣＭ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１， ｐ．８．

参见贾开、俞晗之、薛澜：《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载《国际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 页。
Ｓｅｅ Ｌｕｋｅ Ｍｕｎ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３：８６９， ｐ．８７１⁃８７２（２０２３） ．
旷视科技、腾讯、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都建立了伦理委员会，但并未发布任何伦理审查方面的案例或透明度报告。
参见张磊：《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博弈态势、共识分歧与中国“话语势能”建构》，载《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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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则俘获问题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发展和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的背景下，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的国内及全球治理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传统企业①在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人工智能时代

的私营部门相比，二者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②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渐与生产、生活的各领域深

度融合，技术的复杂性、应用的广泛性使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了较大提高，很容易发

生规则俘获问题。
人工智能企业研发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技术的特性、存在的问题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等最为了解，同时，人

工智能企业掌握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技术和数据并不为外界所了解，③政府相关部门、国际组织在制定政策、
文件时不得不向人工智能企业求助。 特别是一些大型科技企业，它们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

出。 大型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革新的主要力量，集技术、资金、市场优势于一体，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起到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拥有无可辩驳的话语权。 虽然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机制的核心仍由主权国家所掌握，但是主权国家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问题时，愈发难

以应对。 因此，以大型科技企业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已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国际规则、标准

的制定和完善，深刻影响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成效。④ 同时，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呈现

明显的碎片化倾向，且以国际软法为主，进展较为缓慢，难以匹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 在此背景下，人
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很容易发生规则俘获问题。 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利用自身掌握的前沿科技、海
量数据及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借助治理主体的地位，很容易影响人工智能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 例如，谷
歌、微软、亚马逊、ＯｐｅｎＡＩ 等成立产业联盟，发布了若干产业标准和行业标准。 尽管这些产业标准和行业标

准具有自愿性质，但是这些产业巨头利用各自在数据、算力、算法上的先发优势，实质上将上述产业标准和行

业标准确立为全行业的准入门槛，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并依靠政府游说、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方式将其演变

为国际产业标准和行业标准。⑤ 而且，当前涉及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控制等的标准本就是由私营部门制定

的，⑥私营部门借助行业自治组织或者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很容易使其制定的行业标准、行业规范进入国际

议程，进而实现标准的普遍化和全球化。⑦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规则俘获使私营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国际

社会的利益之上，成为私营部门损害公共利益和侵犯人权的合法化借口，影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成效和

公平。
（三）合法性危机

尽管根据多元治理、敏捷治理等社会治理理论，私营部门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者是人工智能多元共

治中的重要成员，影响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进程，但是，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临着合法性危

机。 第一，无论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 ＩＮＧＯ 都未制定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程序性规定。 例

如，联合国秘书处成立的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吸纳了数位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高管，但是这些高管如何

履行职责，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目前缺乏相关文件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专门成立的人

工智能行业自治组织，更是面临程序性规定缺乏的问题，导致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存在很大的随

意性和不透明性，影响了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权威。 第二，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缺乏必

要监督。 权力缺乏监督容易滋生腐败。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讲，私营部门是人工智能多元共治中的重要参

与主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规则、标准制定权。 然而，很多治理机制在赋予私营部门规则、标准制定权的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里的传统企业主要是指与贸易、投资、金融等相关的传统业务部门。
Ｓｅｅ Ｍｉｃｈèｌｅ Ｆｉｎｃｋ，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４５⁃５７．
Ｓｅｅ Ｈａｄｒｉｅｎ Ｐｏｕｇｅ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ｎ Ｃｏｍ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Ｉ’ ｓ Ｒｉｓｋｓ， ＯＥＣＤ．ＡＩ（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ｄ．ａｉ ／ ｅｎ ／

ｗｏｎｋ ／ ｈｏ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ｎ⁃ｃｏｍ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ｉ⁃ｒｉｓｋｓ．
参见蔡翠红：《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探究》，载《人民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４ 期，第 ３５ 页。
Ｓｅｅ Ｋｅｖｉｎ Ｗｅｉ ＆ Ｃａｒｓｏｎ Ｅｚ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 ＡＩ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 ， ＲＡＮＤ（２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Ｐ７０７０４．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Ｍａｔｔ Ｏ’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 ＆ Ｍａｔｔ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Ｔｗ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２０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ｐｏｓｔｓ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ｔｗ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ｉ⁃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ｅｎ．
Ｓｅｅ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 Ｒｏｂｙｎ Ｋｌｉｎｇｌｅｒ⁃Ｖｉｄｒａ， 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ｆｆ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Ｔｅｘｔ⁃ａｓ⁃Ｄａｔａ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８：１， ｐ．３（２０２４） ．



７２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时，并未就如何监督、规范私营部门的这种权力作出规定，私营部门面临可能滥用权力的质疑；作为治理客

体，尽管很多私营部门在内部构建了伦理审查委员会、风险评估机制等，但是缺乏外部监督与责任约束，导致

上述机构与机制因流于形式而备受质疑。 第三，在多元主体共治的要求之下，私营部门既是治理客体也是治

理主体，在缺乏必要规制的情况下，私营部门有可能充分利用这种双重身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责任最

小化，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受到怀疑。 可见，尽管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为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

能全球治理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据，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程序不

清、权利义务模糊、监督机制不健全、规制缺失，使其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面临合法性危机，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推进。
（四）私营部门的政治化和国家化倾向

随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及大国博弈态势的加剧，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与本国政

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呈现政治化和国家化倾向。①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具有投资巨

大、收益不确定、风险较高等特征，高科技企业难以有效应对高科技研发的高昂成本、风险及法律障碍等，需
要寻求国家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大

国博弈的核心，是一国能否在未来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关键。② 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实施，国际社会在

人工智能风险监管上形成一定共识，但是美国始终认为不应过早对人工智能进行干预，而是应该使用行业标

准鼓励企业进行自治，以免扼杀企业创新。③ 美国政府反对对人工智能过早地进行监管的真实意图在于通

过延缓监管立法进程或者降低监管标准为本国高科技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然后通过行业和企业自治，使美国

高科技行业和企业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进而巩固其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在此过程中，各国科技巨头们不

惜投入大量资源以影响人工智能立法或者政策制定。 例如，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制定过程中，谷歌、微
软等为游说活动投入了大量资金，最终该法案中大多数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约束性义务被大幅淡化；再如，
Ｍｅｔａ 高管参与了英国人工智能战略的起草工作，而韩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中私营部门代表数量更是政

府代表数量的五倍。④ 可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大国博弈的加剧，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政治

化倾向日益显现。
不仅如此，许多接受特定资金支持（特别是来自美国政府或企业等的资金）的 ＩＮＧＯ 也受到发展中国家

的广泛质疑，原因是这些 ＩＮＧＯ 与外国政府、企业或者宗教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很可能被用来服务于外国政

府的特定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⑤ 目前，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此类 ＩＮＧＯ 广泛存

在，并且大部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ＩＮＧＯ 都是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型高科技企业联合创立，有些甚至

接受这些国家政府的资助和领导，⑥鉴于大型高科技企业的日益明显的政治化和国家化倾向，此类 ＩＮＧＯ 很

可能会被用作发达国家进行大国博弈的工具，成为发达国家巩固其国际事务话语权和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一

股强大力量。
综上，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双重角色本来是为了弥补国家、国际组织在人工智能治理中治

理能力的不足，但如果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双重角色无法得到有效规制，那么国际社会在人工

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将会被私营部门俘获，人工智能领域确立的智能向善、以人为本的伦理共识恐将沦

为私营部门追求私利的借口。 同时，各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平衡，能够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私营

部门主要来自美国，因此，对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规制也是为了防止私营部门成为美国推行

技术霸权主义的工具，维护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郝诗楠：《“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０ 页。
参见郝诗楠：《“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６ 页。
参见叶淑兰、李孟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展、困境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４ 页。
Ｓｅｅ Ｒｏｘａｎａ Ｒａｄｕ，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４０：１７８， ｐ．１８５，

１８６（２０２１）．
参见刘俊梅：《ＩＮＧＯ 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载《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５９ 页。
参见张蛟龙：《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跨国企业的角色》，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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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视角下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私营部门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潜藏着背离智能向善、以人为本等伦理主线的可能性。 因此，对于

通过国际法律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活动不应仅停留在对风险本身的关注，更需要从理论

上论证为何需要通过国际法律对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规制。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治，通过多元主体的沟通与协作，共同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实现公共利

益最大化。① 目标的一致性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前提，如果多元主体的目标无法整合，协同治理的宗旨、
目标将会出现偏差，治理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为了保证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协同治理理论主张各治理主体实

现目标定位协同，即应该为多元主体之间的目标整合提供条件和帮助，以便各主体能够找到共同的治理目

标。 目标整合之后，多元主体之间应当构建沟通协商机制、合作机制等以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制定、执行政

策，实现过程协同。② 此外，协同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了确保多元主体之间的治理目标始终一致，协同

治理主张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监督保障机制等。 通过上述机制的构建，实现各治理主体的权、责、利相

统一。③

目前，协同治理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人工智能的国内和全球治理中，人工智能私营部门也成为重要的

治理主体之一，发挥着信息共享、技术支持、标准制定等功能。 但是，协同治理各主体并不总是具有一致的目

标，而是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目前，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各国政府、公益团体、专家学者、私营部

门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对于私营部门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与国际组织追求的公

共利益最大化存在一定的矛盾。 考虑到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如果不能

将私营部门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同国际组织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进行整合、协调，那么私营部门就

有可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之上，使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共治”变成“私治”。 在人工智

能的全球治理方面，各治理平台尽管认识到协同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协同尚处于探

索阶段。 当前的做法是将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专家学者、公共团体等多元主体一并纳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的平台中，但是对于该平台如何运作、各主体如何协商合作、如何进行利益协调、如何确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

等均未作出规定，无法保证各治理主体能够在治理目标上保持一致，也无法保证各主体能够在人工智能治理

过程中保持高效协同，给私营部门追求个体或者行业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平台低效的原因之一。
（二）合作博弈理论

合作博弈又称正和博弈，是指合作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一方利益增加，而其他利益主体的

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④ 合作博弈理论认为，各主体通过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整体效益。 合作博弈不关心治理主体的行为

是否理性，而是强调集体理性，重点关注各主体之间是否能够协调行动及分配利益，因而有约束力的合作协

议和合作利益分配是合作博弈理论的两个核心要素，⑤这既是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根本区别，也是各参

与主体形成合力从而获得共赢的关键。
合作博弈理论不仅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也被广泛引入公私合作治理领域以追求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实

现共赢目标。 当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贯彻的便是多元共治的基本理念，公私合作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

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将合作博弈理论引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 人工智能技术复杂、更新迭代速度快，
给传统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文化传统等均带来重大挑战，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 对于人工智能私营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徐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风险及其协同治理研究》，载《图书馆建设》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第 ６５ 页。
参见陈国生：《多元主体参与视域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载《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４８ 页。
参见田刚元、陈富良：《经济全球化中的数字鸿沟治理：形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中国路径》，载《理论月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 页。
参见徐伟公、张伟华：《中欧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机制：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９ 页。
参见何雷、晋鼎明：《从合作博弈到激励相容：公私部门合作治理的主体关系》，载《中州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９８ 页。



７４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部门而言，既有的数据、隐私、安全等法律规则可能构成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需要立法部门、行政部

门修订现有法律规则或者采取其他变通措施，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人工智

能技术的颠覆性、复杂性、专业性其无法完全了解和掌握，需要借助私营部门提供的信息和其他帮助，以制定

既能促进人工智能持续创新又能有效防控风险的政策和法律。 放眼人工智能的全球合作领域，国际组织、国
家等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可以追求国际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形

式只是将不同治理主体聚合在一起，尚缺乏有拘束力的合作协议，导致合作形式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各
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不明确，进而使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有可能

借助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影响力左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范、标准的制定，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
从而使全球公共利益受损。

综上，无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还是合作博弈理论，都要求多元主体之间在治理中形成合力，而这需要具有

约束力的制度保障。 考虑到私营部门在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为了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国际

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需要将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行动纳入国际法律框架予以规制。

四、当前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法律规制的不足

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实践及新型治理理论都表明国际法律规制的介入具有必要性，然而，
国际社会并未对此及时予以回应，国际立法明显滞后，且既有的国际法律框架也无法完全适用于私营部门参

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活动。
（一）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传统国际法律错位

１．规制对象的错位

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可以适用既有的国际法律框架。 从国际硬法的角度来看，可以用于

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条约主要集中在国际人权、国际环境、国际劳工保护等领域，这
些国际条约中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都可以适用于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活动。① 此

外，近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 ＦＴＡ）及部分国家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ｙ，简称 ＢＩＴ）也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内容，同样可以用于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的行动。② 从国际软法的角度来看，国际组织制定的涉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软法都可以适用

于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活动。 这些软法普遍规定了跨国公司在劳工、环境、人权、税收、反腐败

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鼓励跨国公司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尽量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许多 ＩＮＧＯ 也制定

了大量涉及跨国公司责任的软法，在规范跨国公司经营、投资、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既有的法律框架，无论是国际硬法还是国际软法，都存在规制对象错位的问题。 这些法律主要规

制传统企业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融资等领域的活动，目的是规范跨国公司在劳工权益保护、环境保

护、技术转移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避免跨国公司在上述活动中给东道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不利风险。 人工智能

私营部门在跨国经营中可能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融资等传统领域，理应遵守传统国际法中企业社

会责任的相关规定，但是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重点关注的是技术本身的风险，即对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过程中可能蕴含的算法歧视、隐私泄露、技术失控、伦理挑战等风险进行规制，保证人工智能技术沿着智能

向善、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传统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社会责任的针对性显然不足，无法有效应对私

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２．规制方式的错位

当前的国际法律，包括传统国际法及国际社会晚近制定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宣言等，大多针对国家而

①

②

人权方面的条约主要包括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约主要
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劳工权益方面的公约主要包括《强迫劳动公约》《同工同酬公约》 《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等。
这些条约、公约规定了私营部门在经营特别是跨国经营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规范企业决策、经营活动具有约束力。

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第 １４．１７ 条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 １９ 章、第 ２０ 章分别规定了
企业在劳工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 《摩洛哥－尼日利亚双边投资协定》《加拿大－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也规定了企业在劳工、环境、人
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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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接针对人工智能私营部门设置相应的义务，即国家应当遵守相关义务，然后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其他形式

确保人工智能私营部门遵守国家的承诺。 从传统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既有国际条约等主要规定了国家在环

境、人权、劳工等领域的国际责任，然后寄希望于国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强制或督促国内企业在跨国经营活

动中遵守有关社会责任，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这样做。 虽然有些条约、协定包含了企业社会责任的

内容，但是私营部门毕竟不是国际法主体，只能要求国家“鼓励”“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从晚近出现的

人工智能国际软法来看，绝大多数原则性较强，缺乏明确具体的义务规则，对国家制定国内立法的参考价值

有限。 可见，这种间接规制对于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基本上没有实际作用———大国博弈背景下，
国家未必有意愿要求私营部门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大多数国家尚未针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国内缺乏要求私

营部门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依据。
（二）专门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法律缺位

１．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国际硬法缺位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探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间制定的人工智能治理方面

的倡议；第二类是政府间国际组织颁布的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建议；第三类是 ＩＮＧＯ 颁布的关于人工智能私

营部门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应当遵守的社会伦理规范、技术标准、风险防控机制等。 这些规范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的文件主要是规范国家和人工智能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技术管理、研发方面的责任，但基本上都是软法

性质，对国家、人工智能私营部门都没有法律约束力，在国内的贯彻和实施并不理想。 国际社会也认识到需

要通过国际硬法加强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基于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各国利益诉求不同等因

素，国际社会对于制定国际硬法尚处于观望和探索阶段。 在人工智能国际硬法的制定方面，２０２４ 年通过的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法案构建了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规则，对许多国家的人工智能国

内立法及区域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属于欧盟内部法律，而且欧盟内部对于

该法案的争议较大，法国、德国等一些人工智能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始终反对在当前阶段对人工智能进行严

格监管。 即便该法案已获通过，欧盟内部关于修改该法案、放松监管的呼声一直存在，给该法案的前景蒙上

了一层阴影。① 而且，欧盟制定该法案的目的除了监管人工智能企业之外，还隐含着争夺国际人工智能规则

话语权的企图，有可能引发欧盟与其他人工智能大国的矛盾，加剧各方在人工智能国际硬法制定领域的冲突

和矛盾。 除此之外，欧洲委员会于 ２０２４ 年通过了《人工智能框架公约》并开放签署，这是国际社会第一部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但至今仍未生效。 综上，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在呼吁和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国

际硬法，但是至今尚无已经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２．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的国际软法缺位

通观可以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硬法和国际软法可以发现，无论是硬法规范还是

软法规范，都是从私营部门作为治理客体的角度制定的，即强调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方面应当遵守

的伦理规范、技术标准及风险防控要求，缺乏对作为治理主体的私营部门的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私营部门

凭借其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知识权威”地位，越来越频繁地以治理主体的角色出现，广泛参与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实践，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实践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如前所述，私营部门毕竟是以营利为目标

的市场主体，如果缺乏对作为治理主体的私营部门的规制，其与其他治理主体能否在治理目标上进行整合并

达成一致是有疑问的。 私营部门可能会将本部门的利益或者行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阻碍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目标的实现。 即便各主体能够在治理目标上达成一致，由于缺乏对作为治理主体的私营部门的规制，
其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双重身份也会导致国际社会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 例如，ＩＮＧＯ 与特定国家存在或

明或暗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它们会威胁本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

ＩＮＧＯ 的活动。② 可见，如果没有透明度、权利义务、参与成员代表性等方面的规定，上述国际软法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权威性、公正性、实效性等将大打折扣。

①

②

Ｓｅ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Ｌｅａｋ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ＧＤＰＲ ａｎｄ ＡＩ Ａｃ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ｄｉｇｗａｔｃｈ（１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ｗａｔｃｈ ／ ｕｐｄａｔｅｓ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ｌ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ｓ⁃ｇｄ⁃
ｐｒ⁃ａｎｄ⁃ａｉ⁃ａｃ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ｕｂ．

Ｓｅｅ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 ＆ Ｌｏｕｉｓ Ｌｏｇｉｓ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ＧＯ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１７５，
ｐ．１７５（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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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国际软法的碎片化与低效特征

目前，不同的国际组织、ＩＮＧＯ 都制定了涉及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软法规范，但是这些规

范在国内的贯彻和实施并不理想，除了这些国际软法本身不够细化、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之外，还存在

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际软法呈现碎片化特征，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Ｇ２０ 等都制定了各自的人工

智能软法规范，虽然这些软法规范存在共识性内容，但是不同国际组织制定的软法毕竟存在差别，导致其权

威性不强。 第二，当前国际社会成立的人工智能专门治理机构缺乏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存在治理程序不透

明、主体权利义务不明确、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缺陷，导致这些人工智能专门治理机构的正当性、合法性、
科学性受到质疑。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协同治理、敏捷治理的重要性，并将不同主体纳入

同一治理机构，却忽略了不同治理主体的目标和追求各不相同，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则可能导致规则俘

获，影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效能的提升，甚至损害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五、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一）在传统国际法律中增设人工智能条款

对于传统国际法律框架规制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错位问题，笔者建议在既有的传统国际法律框架内增

设人工智能条款。 不过，通过修订传统的人权、环境等方面的国际条约增加人工智能条款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不仅是修约成本的问题，还涉及复杂的程序。 对于这类国际条约，通过条约解释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私营部

门纳入其中较为合适。
目前，在既有的或者新制定的 ＢＩＴ、ＦＴＡ 及区域贸易协定中增设人工智能条款是比较可行的做法，国际

社会对此已经进行了尝试。 一些 ＢＩＴ、ＦＴＡ 及区域贸易协定已经开始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要素纳入，其中与

数据贸易相关的条款最为常见。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仅涵盖了数据贸易议题，而且涉及算法保护

方面的规制。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 ＤＥＰＡ）更是专设了人

工智能章节，要求成员方在人工智能治理中采取道德框架，鼓励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增强人工智能发展

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同时，ＤＥＰＡ 鼓励成员方在人工智能标准、治理框架、伦理指南等方面进行合作和互认，
减少未来的监管冲突。 因此，笔者建议未来签订新的或者修订既有的 ＢＩＴ、ＦＴＡ 及区域贸易协定时，应当根

据合作博弈理论中有约束力协议要素的基本内容，增设人工智能章节或者相关条款，并且在 ＤＥＰＡ 人工智能

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规定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内容，以便成员国以国内立法对私营

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予以规制。 通过此种方式，可以增强将传统国际法律适用范围扩大适用至人工

智能私营部门的针对性和适当性。
（二）努力促成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硬法的形成

不同国家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通过一部国际条约来规范私营部门的活动尚存

在较大困难。 然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速度的加快和人工智能风险的不断迫近，国际社会有加强人

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这就给人工智能国际硬法的制定带来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国际社会在积极制

定国际软法的同时，应该尝试通过国际硬法对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规制。 国际社会可以采

取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方式，即首先努力通过双边协定、区域协定规制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跨境活动，然后

在国际社会不断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探索制定一部全球性的人工智能框架公约。
通过双边协定、区域协定规范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方面，各国特别是人工

智能大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存在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双边协定、区域协定的谈判对象相对较少，利益冲

突与观点分歧也相对较小，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双边协定、区域协定的谈判往往在具有紧密联

系、地理位置相近、法律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展开，更容易达成共识。 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双边模式

探索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跨境规制问题，尽管这些双边努力都以软法为主，但是随着双边共识的不断增多及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可逐步推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定。 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及机构

已经开始了跨境人工智能沙盒实验，推进人工智能沙盒实验的互联和互认。 例如，《英国与新加坡人工智能

监管沙盒合作框架》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双边互认迈出了第一步，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全球金融创新

网络等则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多边互联和互认奠定了基础。 相关国家可以以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互联互



第 １ 期 崔勇涛：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法律规制 ７７　　　

认为契机，以协同治理理论的目标整合机制为基础，努力寻求规制人工智能私营部门的共识，然后通过双边

协定的方式将其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 区域协定方面，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当前规制私营部门

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协定，虽然欧盟能够达成此类协议有其特殊性，但该法案仍

然表明在共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通过目标整合与协议约束推动区域性规制是可行的。 其他区域组织如东

盟、非盟等也都在积极谋求人工智能治理的广泛共识，未来达成此类区域协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际社会可以在双边协定、区域协定及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探索制定一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

公约，以规范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活动。 目前，欧洲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欧洲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人工智能框架公约》获得通过并开放签署，这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全球性人工智能公约，对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应当遵守的规范进行了间接规定。 尽管《人
工智能框架公约》代表了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基本立场，能否最终被发达国家批准尚不得

知，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国际公约规范人工智能治理的首次尝试，表明在各国共识不断凝聚的基础

上达成一部全球性的人工智能框架公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未来可由联合国主持制定一部能够代表整个国

际社会利益的全球性框架公约，通过目标整合机制确保多元主体治理目标的一致性，而不仅仅是代表发达国

家的立场和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
（三）制定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的国际软法规范

鉴于私营部门并不被承认为国际法主体，通过国际条约等硬法方式规制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人

工智能全球治理并不具有可行性。 可考虑通过国际软法的方式对此加以规制。 国际软法具有程序灵活、不
具有强制力等特征，相较于国际硬法更容易达成共识。 而且，国际组织在规制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已经取

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考虑到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多元性和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为了有效规制私营部门以主体的身份参

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应当借鉴《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制定的经验，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制

定一部统一的“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守则”。 第一，该行动守则应以原则性内容为主，保持

适度的灵活性，以保证各治理主体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第二，该行动守则应根据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机制要

求，明确目标与宗旨，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治理主体能够达成一致目标。 第三，该行动守则应明确私营部

门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融入合作博弈理论中的有约束力协议要素，清晰界定私营部门作为治理参与方

的权利与义务，形成虽无强制力但仍具导向性的“准协议”框架，促使私营部门在政策、规范、标准制定过程

中秉持以公共利益为先的理念。 最后，该行动守则应制定各种机制，包括监督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以确保

私营部门作为治理主体不偏离治理目标和基本原则，同时又不至于打击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

积极性。
（四）提高国际软法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

对于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软法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应当构建协调的国际软法治理架构，以克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碎片化倾向，统一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的目标。 为达成此目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协调作用。 联合国作为

当今世界成员最广泛、最能代表国际社会全体利益的国际组织，理应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充当核心和协

调角色。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利用联合国广泛的影响力，协调不同治理机构的努力，克服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的国际软法碎片化导致的权威性不高的问题。
第二，针对国际社会成立的人工智能专门治理机构存在的问题，各主体应当制定具有内部约束力的组织

章程。 通过明确成员构成、权利义务、决策程序与监督机制，实现治理目标的制度化整合。 该组织章程首先

应当明确成员构成及遴选程序，确保发展中国家、公益机构、民间团体等的代表资格。 其次，明确不同主体特

别是私营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并构建相应的监督机制、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 再次，明确决策程序和议事规

则，保证决策的透明性、公开性和民主性。 通过制定组织章程，明确组织运行的程序规则，可以有效克服当前

人工智能专门治理机构权威性不高，合法性和正当性受到质疑的问题。
第三，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对 ＩＮＧＯ 及行业自治机构不信任的问题，这些组织、机构应当构建信息披露

制度，对于组织机构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资金来源等进行及时披露，使外界了解其与某些特定国家是否存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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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关系。 同时，国际社会应当构建 ＩＮＧＯ、行业自治机构的外部审计机制，针对该组织、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

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使外界了解这些组织、机构履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社会责任情况。 此外，ＩＮＧＯ、
行业自治机构可以进一步提高成员的多样性，广泛吸收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加入，从而在更广

泛的共识基础上形成可持续的协作关系，增强其建议与标准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

六、结语

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双重角色，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协同治理理念的实践体

现。 然而，其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的身份重合，带来了利益冲突、规则俘获、合法性危机及政治化倾向等多重

风险。 当前国际法律体系在规制私营部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国际法律规制对

象与方式错位，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国际硬法缺失，国际软法呈现碎片化与低效特征。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加

速迭代及其全球治理日益紧迫的形势，国际社会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回应这一治理赤字。 在传统国际法律中

增设人工智能条款、推动双边及区域协定向硬法转化、制定统一的行为守则、强化联合国的协调作用并完善

专门治理机构的组织章程，是提升规制效能、平衡公私利益、维护全球治理公正性的可行路径。 唯有在法律

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智能向善、以人为本的全球共识，确保人工智能发展造福

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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